
立法会八题：无牌旅馆 

＊＊＊＊＊＊＊＊＊＊  

  以下为今日（四月二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石礼谦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牌照事务处（「牌照处」）人员今年一月巡查元朗青山公

路一所怀疑无牌旅馆，涉案的一名男子及一名女子其后被裁定违反《旅馆业条例》

（第３４９章），并分别被判罚３,０００元及１,５００元。据悉，当局几乎每

月都进行类似的检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三年，牌照处人员巡查怀疑无牌旅馆的次数、市民举报的个案数目、

检控宗数、涉案人士被定罪的个案数目及判罚； 

 

（二）有否评估现时的检控政策及法庭判罚对无牌经营旅馆的阻吓作用；若有，

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鉴于无牌经营旅馆可能危及建筑物结构安全和旅客人身安全、对其他住户

造成滋扰，以及造成其它多种问题，但多年来情况未见改善，当局会否考虑修改

法例，加重罚则，以加强阻吓作用；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牌照事务处（下称「牌照处」）于过去三年就涉嫌违反

《旅馆业条例》（第３４９章）而接获的投诉、作出的巡查、检控及定罪个案数

目如下： 

 

        投诉    巡查   检控   定罪 

２００８   ２１６  １６６４   ２８   ３０ 

２００９   ４６０  ２５８９   ４０   ３７ 

２０１０   １００   ６９５    ７   １２ 

（截至三月 

三十一日） 

 

  根据牌照处纪录，自二○○八至二○一○年（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法庭就



违反《旅馆业条例》所作出的判罚由罚款港币８００元至３０,０００元不等。

另外两名被告分别被判罚入狱两个月。 

 

（二）及（三）牌照处一直致力打击无牌经营旅馆。在接获怀疑无牌旅馆的投诉

时，该处会在八个工作天内巡查有关处所。经调查后如发现有表面证据证明该旅

馆为无牌经营，便会寻求法律意见，以采取适当的检控行动。该处会向法庭陈述

无牌旅馆对旅客及有关大厦住客所引致的安全问题，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能反映

有关罪行的严重性。根据《旅馆业条例》，任何人士经营无牌旅馆，一经定罪，

可处罚款２０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两年，并可就罪行持续期间的每一天另处罚款

２０,０００元。任何持牌旅馆经营者如涉及经营无牌旅馆，一经定罪，牌照处

会根据《旅馆业条例》，考虑撤销或拒绝续发有关旅馆牌照。 

 

  牌照处亦以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加强执法，另一方面则加强宣传及提供

数据，鼓励和方便旅客选择持牌旅馆，以有效打击违规经营的旅馆。执法方面包

括在办公时间和非办公时间（如晚上、假期和假期前）积极进行巡查行动，并在

有需要时以乔装顾客的方式（即俗称「放蛇」）搜集证据。该处也会继续扩大情

报网络，积极参加由警方和有关部门策划的跨部门联合行动。在宣传方面，牌照

处推出「持牌宾馆标志」计划，规定所有持牌宾馆须在宾馆的入口及每所房间的

房门，贴上全新设计的持牌宾馆标志，方便旅客识别所入住的宾馆是否已根据《旅

馆业条例》取得牌照，进一步保障入住者。同时亦因应有关计划推出全新一轮的

宣传活动，在电视及电台播放广告，以及在怀疑经营无牌旅馆的黑点和出入境检

查站展示海报／横额，促请访港旅客光顾领有牌照旅馆，旅客亦可于牌照处的网

页（www.hadla.gov.hk）查阅所有持牌旅馆的名单。牌照处亦已设立了举报热线

（电话：二八八一 七四九八）及将举报表格上载到该处的网页，方便市民举报

怀疑违例经营的旅馆。 

完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星期三） 

 

http://www.hadla.gov.hk/

